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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水利〔2023〕138 号

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永川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
系统运行维护管理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）农服中心，局有关科室：

现将《重庆市永川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维护管理

方案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山洪灾害

监测预警系统的运行维护管理工作，积极配合签订看管合同等

有关工作。

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

2023 年 11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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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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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维

护管理方案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有效防御山洪灾害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

全，切实加强永川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工

作，保障系统稳定、高效、安全运行。根据《全国山洪灾害防

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中央财政山洪

灾害防治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和重庆市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

及区级财政预算资金管理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

案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永川区已建成的山洪灾害监测预

警系统运行维护管理。

第三条 永川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（以下简称监测预

警系统）主要包括自动监测系统、监测预警平台、预警设施设

备。其中：自动监测系统包括自动雨量站、自动水位站、自动

视频/图像监控站和数据接收管理等；监测预警平台包括网络

设备、服务器及附属设备、预警信息发布设备、软件系统、视

频会商系统、通信信道租赁和基础环境等；预警设施设备主要

包括无线预警广播、简易雨量报警器、简易水位报警器、入户

预警系统和其他报警设备（手摇报警器、铜锣、高音口哨）等。



— 4 —

第四条 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应严格执行国家法

律、法规、技术标准等有关规定，涉密内容应严格执行国家有

关保密规定。

第五条 监测预警系统的运行维护管理实行分级负责，分

级管理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和职责

第六条 永川区水利局是监测预警系统行政主管部门，负

责系统的补充完善建设管理。

第七条 永川区水利局是监测预警系统日常运行维护管

理部门，其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具体负责区级监测预警系统的运行维护管理，落实

区级山洪灾害防御责任制体系，修订完善区级山洪灾害防御预

案；

（二）督促镇街、村（组）落实山洪灾害防御责任制体系、

修订完善山洪灾害防御预案；

（三）负责确定运行维护的技术支持单位，承担区级监测

预警系统维护保养工作；

（四）负责对遗失、损毁的自动监测系统、监测预警平台

以及预警设施设备中的无线预警广播、简易雨量报警器、简易

水位报警器、入户预警系统等设施设备及时维护和购置补充，

保障系统安全和正常运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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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检查监测预警系统的日常运行情况，诊断与排除监

测预警系统所涉及的软硬件故障；

（六）负责辖区内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维护的统筹协调和技

术指导；

（七）负责辖区内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维护和应用的技术培

训；

（八）督促镇街、村（组）做好群测群防设施维护管理工

作；

（九）组织、指导镇街、村（组）山洪灾害防御知识培训

和演练。

第八条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各镇街负责本辖区内监测预

警系统设施设备的管理工作。其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具体负责手摇报警器、铜锣、哨、宣传设施等设施

设备管理，落实镇街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体系，修订完善本级山

洪灾害防御预案；审核村（组）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，报区水

利局备案；

（二）负责辖区内手摇报警器、铜锣、哨、宣传设施等设

施设备维护管理；落实村（组）管理人员，专人专管，确保设

施设备安全完整和运行正常；

（三）负责对遗失、损毁的手摇报警器、铜锣、哨、宣传

设施等设施设备，各镇街及时维护和购置补充，保障系统安全

和正常运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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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负责汛前、汛后进行全面检查，汛期定期检查，建

立管理、检查台账，出现故障时，及时向区水利局报告故障情

况；

（五）组织、指导村（组）做好山洪灾害防御知识培训和

演练。

第九条 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职责：

（一）落实村级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体系，编制完善村级山

洪灾害防御预案；

（二）协助做好辖区内预警系统、群测群防设施的维护管

理工作；

（三）组织开展山洪灾害防御演练；

（四）负责督促本辖区内监测预警人员定期检查设施设备

运行状况，做好运行日志；出现故障时，及时向镇街报告故障

情况。

第三章 保障措施

第十条 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监测预警系统的运行维护

管理工作，明确运行维护管理机构，落实运行维护管理人员，

保障系统安全和正常运行。

第十一条 定期检查管辖范围内的监测预警系统运行情

况，及时排查隐患、故障，并及时报告故障情况。

第十二条 按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多层次、多形式开展演

练和培训。汛期前组织山洪灾害防御演练，使基层工作人员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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握监测预警设施使用方法，熟悉监测预警流程，确保广大群众

熟知预警信号、紧急避险转移路线、安置场所及逃生方法，全

面增强防灾避灾意识。

第四章 运行维护管理经费

第十三条 区级管理的自动监测系统、监测预警平台、预

警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管理经费按照相关规定标准核定，列入区

级财政预算，为监测预警系统的正常运行提供保证。

第十四条 镇街负责管理的设施设备、管理人员经费和维

护费用参照区级补助标准，由本级财政负责。

第十五条 确保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、挪用运行维护管理

经费。

第十六条 对因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维护管理不到位造成

重大责任事故或不良社会影响的，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。

第十七条 对破坏、损毁监测预警系统的行为由区水行政

主管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方案由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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